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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202][bookmark: _Toc32320][bookmark: _Toc21327][bookmark: _Toc77263523][bookmark: _Toc32628][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建立和完善面源污染防控与监管的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江、黄河典型流域面源污染防控管理模式、制度建设和工程示范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我国自“九五”以来已建立多类型生态处理工程，但是各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的长效运转是尚未解决的难题；指导全国开展面源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管理指南极度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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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管理指南
[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776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6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633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77262523][bookmark: _Toc6063][bookmark: _Toc77263524][bookmark: _Toc26718930]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指南规定了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管理的技术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农业及城市面源污染生态治理工程监管，可作为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管理和运行维护的技术依据。
[bookmark: _Toc18856][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9195][bookmark: _Toc77263525][bookmark: _Toc16717][bookmark: _Toc77262524][bookmark: _Toc28795][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4-2021《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164.1-2010《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第1部分：热力和机械》
GB 26860-2016《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GB 3838-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01-2014《防洪标准》
GB/T 13663.2-2018《给水用聚乙烯（PE） 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材》
GB/T 14685-2022《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29639-2020《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50600-2010《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085-2007《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HJ 354—2019《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 、NH3-N等）验收技术规范》
HJ 493-2009《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2009《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2009《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710.7-201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
HJ 710.8-201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HJ 710.12-2016《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HJ 2005—2010《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8—2010《污水过滤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CJJ 60-94《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
CJJ 6-2009《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CJJ 68-2016《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T 287-2018《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CJ/T 3008-1993《城市排水流量堰槽测量标准》
CJ/T 43-2005《水处理用滤料》
国令第708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bookmark: _Toc3097][bookmark: _Toc77263526][bookmark: _Toc24260][bookmark: _Toc77262525][bookmark: _Toc6059][bookmark: _Toc19584]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面源污染：点污染源以外的外部污染源统称为面源（非点污染源）。面源没有固定的集中发生源，污染物的迁移转化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面源污染物的性质和污染负荷受气候、地形、地貌、土壤、植被以及人为活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生态处理工程：指利用自然或近自然的生态方式，通过各系统单元中物理、化学、生物等协同作用提升水的生态品质，实现污染物削减目标，既达到生态平衡，又达到净化环保作用的工程措施。包括人工湿地、河湖生态缓冲带、生态沟渠、生态塘、生态拦截沟、生态浮床/岛、前置库、生态塘、生态拦截沟、生态蓄滞池，海绵城市（雨水花园、绿色屋顶等）。
人工湿地：指模拟自然湿地的结构和功能，人为地将低污染水投配到由填料（含土壤）与水生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构成的独特生态系统中，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协同作用使水质得以改善的工程。或利用河滩地、洼地和绿化用地等，通过优化集布水等强化措施改造的近自然系统，实现水质净化功能提升和生态提质。人工湿地按照填料和水的位置关系，分为表面流人工湿地和潜流人工湿地，潜流人工湿地按照水流方向，分为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和垂直潜流人工湿地。
河湖生态缓冲带：指陆地生态系统与河湖水域生态系统之间的连接带和过渡区，包括从河湖多年平均最低水位线向陆域延伸一定距离的空间范围，其主要功能是隔离人为干扰对河湖负面影响、保护河湖生物多样性、减少面源污染。
生态沟渠：指利用沟渠表面的基质-植物-微生物系统拦截、净化径流等低污染水，发挥水质净化功能的沟渠系统。
生态塘：指利用净水型水生植物、水生动物构建的具有复杂食物链的水塘系统，适用于低污染水的拦截净化。
生态拦截沟：指利用沟渠表面的基质-植物-微生物系统拦截、净化径流等低污染水， 发挥水质净化功能的沟渠系统。
生态蓄滞池：指利用土壤/填料、植物和微生物系统蓄滞、净化径流等低污染水的设施。 可与生态拦截沟串联使用。
生态塘：指利用净水型水生植物、水生动物构建的具有复杂食物链的水塘系统，适用 于低污染水的拦截净化。
前置库：一种位于入湖河口，容积相对较小，通过水力调控和生态净化削减进入水体的污染物以改善下游湖泊水质的生态工程。
生态浮岛/浮床：是运用无土栽培技术，以高分子材料为载体和基质，采用现代农艺和生态工程措施综合集成的水面无土种植植物的设施，由浮体层、种植介质、连接扣、编织装饰层、网状加强层等组成。
海绵城市：通过城市规划、建设的管控，从“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着手，综合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措施，统筹协调水量与水质、生态与安全、分布与集中、绿色与灰色、景观与功能、岸上与岸下、地上与地下等关系，有效控制城市降雨径流，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行为对原有自然水文特征和水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使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有利于达到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城市水资源、改善城市水环境、保障城市水安全、复兴城市水文化的多重目标。
雨水花园：以灌木和草本等植被为主、全部下凹或局部下凹的小面积绿地，用于收集自身及周边区域的雨水，能够暂时滞留雨水并利用土壤和植物净化雨水，同时具备一定美学效果。
雨水湿地：通过模拟天然湿地的结构，以雨水沉淀、过滤、净化和调蓄以及生态景观功能为主，人为建造和监督控制的与沼泽地类似的区域，用于径流雨水水质控制和洪峰流量控制的雨水设施。
[bookmark: _Toc11294][bookmark: _Toc8031][bookmark: _Toc77263530][bookmark: _Toc29906][bookmark: _Toc31696]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30141][bookmark: _Toc27209][bookmark: _Toc28394][bookmark: _Toc28096][bookmark: _Toc77263532]4.1绩效明确
作为污染治理设施，生态处理工程应当加强进出水监管，明确污染物削减要求。坚持建管并重，健全运行维护机制，保障运行维护经费，实现长效运行。
[bookmark: _Toc7221][bookmark: _Toc8734]4.2因地制宜
根据当地气温、降雨、地形地貌、土地资源等实际情况选择生态处理工程的场址、布局、工艺、参数、植被等。鼓励利用坑塘、洼地、荒地等便于利用的土地和城镇绿化带、边角地等开展生态处理工程建设。
[bookmark: _Toc25564][bookmark: _Toc31034]4.3 安全性
[bookmark: _Toc77263533][bookmark: _Toc23735][bookmark: _Toc28397]面源污染生态治理工程运维可能会面临淹溺、触电、中暑等潜在风险。观测者应接受相关专业培训，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13393][bookmark: _Toc24345]4.4 可操作性
运维计划应考虑所拥有的人力、资金和后勤保障等条件，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和成果，立足现有运维设备和人员条件，应采用效率高、成本低和可操作性强的运维方法。
[bookmark: _Toc31535][bookmark: _Toc11285][bookmark: _Toc26990][bookmark: _Toc19872]4.5 生态优先
生态处理工程应当优先利用自然或近自然的生态方式，通过湿地生态系统中物理、化学、生物等协同作用提升水的生态品质，不宜采用投加药剂等强化措施净化水质。应当坚持选择本土物种，避免外来物种入侵。

[bookmark: _Toc27048][bookmark: _Toc18631][bookmark: _Toc7899][bookmark: _Toc12908][bookmark: _Toc77263534][bookmark: _Toc10610][bookmark: _Toc23590]气候分区
根据各省市1月、7月平均气温，并辅助考虑年日平均气温≤5℃与≥25℃的天数，将全国分为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温和地区等五个区。全国气候分区及其行政区划范围见表1。
表1 全国气候分区及其行政区划范围
	区代号
	分区名称
	气候主要
指标
	辅助指标
	各区辖行政区范围

	I
	严寒地区
	1月平均气温
≤-10℃
7月平均气温
≤25℃
	年日平均气
温≤5℃的日
数≥145d
	黑龙江、吉林、西藏全境;辽宁(沈阳市、抚
顺市、本溪市、辽阳市、阜新市、铁岭市、丹
东市);内蒙古大部(巴彦淖尔市除外);山
西(朔州市、大同市);河北(张家口市、承
德市);青海(海西州、玉树州、海南州、果
洛州、黄南州);甘肃(酒泉市、嘉峪关市、
甘南州);新疆(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北
屯市、铁门关市、双河市、可克达拉市、胡杨
河市、克拉玛依市、伊犁州、石河子市、博尔
塔拉州、乌鲁木齐市、五家渠市、昌吉州、哈
密市、吐鲁番市)

	II
	寒冷地区
	1月平均气温
-10℃~0℃
7月平均气温
18℃~28℃
	年日平均气
温≥25℃的日
数<80d
年日平均气
温≤5℃的日
数90d~145d
	天津、宁夏、北京全境;山东大部(日照市除
外);陕西(榆林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
市、延安市);辽宁(朝阳市、葫芦岛市、锦
州市、盘锦市、大连市、营口市、鞍山市);
河北大部(张家口市、承德市除外);甘肃大
部(酒泉市、嘉峪关市、甘南州除外);河南
(安阳市、鹤壁市、濮阳市);山西大部(朔
州市、大同市除外);新疆(阿克苏地区、阿
拉尔市、图木舒克市、巴州、克孜州、喀什地
区、和田地区、昆玉市);青海(海东市、西
宁市、海北州);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III
	夏热冬冷
地区
	1月平均气温
0℃~10℃
7月平均气温
25℃~30℃
	年日平均气
温≥25℃的日
数40d~110d
年日平均气
温≤5℃的日
数0d~90d
	上海、浙江、江苏、重庆、安徽、湖北、江西
全境;湖南大部(衡阳市、郴州市除外);四
川(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乐山市、眉山
市、自贡市、内江市、资阳市、泸州市、广元
市、遂宁市、宜宾市、南充市、广安市、达州
市、巴中市);陕西(西安市、渭南市、汉中
市、安康市、商洛市);河南大部(安阳市、
鹤壁市、濮阳市除外);贵州(遵义市、铜仁
市、黔东南州);福建(龙岩市、宁德市、南
平市、三明市);甘肃(陇南市);山东(日
照市)

	IV
	夏热冬暖
地区
	1月平均气
温>10℃
7月平均气温
25℃~29℃
	年日平均气
温≥25℃的日
数100d~200
d
	广东、广西、海南、台湾、香港、澳门全境;
福建(厦门市、泉州市、福州市、莆田市、漳
州市);云南(玉溪市)

	V
	温和地区
	1月平均气温
0℃~13℃
7月平均气温
18℃~25℃
	年日平均气
温≤5℃的日
数0d~90d
	贵州大部(遵义市、铜仁市、黔东南州除
外);湖南(衡阳市、郴州市);云南大部
(玉溪市除外);四川(雅安市、攀枝花市、
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





[bookmark: _Toc14342][bookmark: _Toc3686][bookmark: _Toc22536][bookmark: _Toc24092]6  运行维护
[bookmark: _Toc4798][bookmark: _Toc23789][bookmark: _Toc13582][bookmark: _Toc2896]6.1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9765]养护人员必须接受专门的安全教育。
面源污染生态治理工程养护作业应做到文明、安全、卫生和高效，严禁污染环境，应尽量避免对交通、防汛及公众出行的影响。
养护作业现场应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和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面源污染生态治理工程的养护应配备必要的养护设备、检测设备，并具有一定的专业养护技术人员和作业人员。
面源污染生态治理工程的防汛、防台风、排洪、照明等设施，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法规和标准外，必须满足现场安全要求。
面源污染生态治理工程养护范围内的陆地区域应保持清洁，无堆物、堆料，无废弃物（垃圾）、吊挂物，无枯枝和杂草。
面源污染生态治理工程养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立面应保持整洁、美观。广告牌、指示牌、宣传画廊、废物箱、围栏等设施应保持完好清洁，应无明显污迹、积尘。
防汛通道清扫作业应在当日完成，路面、边沟、下水口、树穴等应保持整洁。
面源污染生态治理工程养护范围内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古树名木、古建筑物的养护，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文物部门的有关规定。
检查和检测的数据应能随时掌握面源污染生态治理工程各项技术状况和发展变化趋势。有条件的项目宜采用自动化监测系统设点测控，并应自动进行数据分析。
[bookmark: _Toc14468][bookmark: _Toc25452][bookmark: _Toc26668][bookmark: _Toc29839]6.2 运行前准备
[bookmark: _Toc151993638]6.2.1 岗位设置与人员培训
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运行前应建立运行维护机制，包含工艺技术、生态工程师、安全员、机电、安保、环卫和监测等方面，或引入专业机构开展运维。
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初次运行前应完成对全体员工的岗位培训和安全培训，其中运行管理、操作和维护人员应掌握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的工艺流程和设施、设备的运行维护要求及有关技术参数。
6.2.2 移交要求
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移交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与运行维护单位共同进行单体调试、局部联合调 试与系统联合试运转，并出具运转调试报告，报告应包含设施名称、规格型号、调试内 容、调试时间、参与人员及调试结果等；
b) 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与运行维护单位共同清点与确认生态处理工程的设备、设施、植物等的规格和数量，及植物种类、面积、生物量（冬夏），签署工程移交书，并附设施设备移交清单、生态处理工程系统资料清单、备品备件清单和验收不合格清单（如有）等；
c) 签署工程移交书后由运行维护单位负责生态处理工程系统的日常运行与维护。 
6.2.3 移交前准备工作
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移交前应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a) 生态处理工程系统应按照单体调试、局部联合调试与系统联合试运转的步骤逐步调试，具备条件时，系统联合试运转应以实际进水为介质；
b) 具备单体运行的单元如工艺水池、工艺设备、辅助设备及闸阀等应进行单体运行检验；
c) 单体调试、局部联合调试完成后，进行系统联合试运转，应采取高水位运行，进水水力负荷应达到最大设计负荷，联合试运转不少于72 h；
d) 系统联合试运转通过后，进入试运行阶段，试运行期不应少于6个月，需保证3个月以上稳定运行期，并检测出水水质；
e) 出水稳定达标是生态处理工程生态系统建立的主要标志，出水稳定达标后，即可投入正常运行。
[bookmark: _Toc31654][bookmark: _Toc151993644][bookmark: _Toc12018]6.3 附属设施设备维护管理
a)栏杆：
1)指派专人负责建立栏杆缺陷登记表、维护记录表等管理资料；
2)每半个月进行一次筛查，发现损坏或丢失立即填写缺陷登记表，通知维修人员一小时内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并开展修复工作；修复应与原结构、材质、色调协调完成后由检修人员填写维护记录表归档；
3)每年除锈刷漆一次，保证做到外观美观、坚实耐用。
b)标志牌、警示牌：
1)指派专人负责建立标志牌、警示牌台帐，缺陷登记表、维护记录表等管理资料；
2)每半个月进行一次筛查，发现损坏或丢失立即填写缺陷登记表，通知维修人员在24小时内进行修复；
3)完成后由检修人员填写维护记录表归档；
4)若发现被盗，在48小时内进行修补或更换；更换的标志牌、警示牌应保持原状；
5)标志牌、警示牌安装时必须符合标准、整齐美观、位置一致、高低统一、醒目直观且不影响通行。
[bookmark: _Toc26180]c)生态拦截网：
1)定期对生态拦截网进行检查；
2)发现破损的地方及时修复；
3)对生态拦截网上的附着物及时清理，保证河道畅通。
[bookmark: _Toc3139][bookmark: _Toc29896][bookmark: _Toc854][bookmark: _Toc151993645][bookmark: _Toc30829]6.4水生植物管护
a)日常养护管理 
1)日常巡检内容包括：水生植物虫害、病害、水生植物长势、有无枯黄枝、折断枝及落叶、杂草生长情况、有无垃圾杂物等； 
2)巡检频率每周不宜小于 2 次，汛期暴雨、台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下应加密巡检，并做好巡检记录； 
3)定期检查水生植物长势，必要时给予人工干预措施，以保持生态平衡； 
4)对于水生植物，及时修剪或清除枯黄、枯死、倒伏植株、入侵物种和过密植株，及时打捞清除长出水面的沉水植物及浮出水面的死株、叶片，必要时补种； 
5)对于陆生植物，要保持草本植物和乔灌木比例，宜及时清理、拔除恶性竞争杂草，定期对植物进行适当修剪，清除枯枝、病残枝、过密枝。
6)每年定期收割植物秸秆，防止枯萎腐烂产生二次污染； 
7)定期检查挺水、浮叶植物植株是否过密，可适时进行分株栽植； 
8)及时清除浅水区域的非目标物种，尤其是入侵种；
9)每年水温 10~15℃时人工湿地易滋生水绵，需提前进行人工防控。水绵大量繁殖时，需及时打捞；
10)建议将收割的植物残体与打捞水绵进行堆肥发酵，以进行资源再利用。
b）水位控制 
1)宜根据水生植物品种习性和生长周期及时排水、补水，保持正常水位； 
2)挺水植物适宜水深为 10cm~50cm，浮叶植物适宜水深为 30cm~150cm，沉水植物生长水深与透明度比例宜控制在 2:1 以下。 
c）病虫害防治 
1)水生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应采取预防为主，宜在休眠期预防控制，发病初期及时用药防治； 
2)宜采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为主的无公害防治法，少用农药等化学药剂，避免使用菊酯类等对鱼虾敏感的农药。 
d）汛期及极端天气的预防、应对措施 
1)汛期前应做好预防工作，防止汛期水位剧烈变化对景观湖泊水质、生态系统及各类设施设备造成不利影响； 
2)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期间，应特别注意岸坡水力冲刷、排口等对湖泊水体透明度、水质等的影响，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3)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过后，宜及时排除积水，检查挺水植物生长情况，清理植物残体及累积于水体或附着在水生植物上的垃圾、淤泥。
4)干旱天气，需每个2-3天进行浇水，保持土地湿润，同时采用样方法进行项目区域沉水植物、底栖动物品种及生物量的本底调研，为来年生物投加、植物补植提供参考。
[bookmark: _Toc2479][bookmark: _Toc25448][bookmark: _Toc15383][bookmark: _Toc29294][bookmark: _Toc151993647]6.5水生动物管护
a）日常巡视与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定期巡视，观察水生动物的活动和水质变化，保证水生动物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2）应做好巡视记录，建立管理日记；
3）宜做好防洪、防逃、防虫害等工作；
4）应及时清捞动物残体并妥善处理。
b）水生动物群落日常调查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定期观察水体中底栖动物、虾类及鱼类的种类与数量对总量过多、单一物种优势过于明显、雌雄比失调等现象宜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确保生态系统结构合理、稳定；
2）宜加强水体中鲤鱼、草鱼等草食性鱼类及外来物种群落数量控制；
3）宜提前做好萝卜螺等杂食性底栖动物防控措施，防止全湖体传播；
4）应加强水生动物疾病防控，做好病害预防，对病残水生动物及时救治或捕捞。
c）捕捞与投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可通过捕捞或适当投放凶猛鱼类等，调节草食性鱼类（如鲫鱼、鲤鱼、草鱼等）的数量；
2）宜控制投放对底泥扰动强烈的大型水生动物，以免扰动底泥，影响水体透明度；
3）严禁投放入侵动物物种，应严格管控水生动物的私自放养。
[bookmark: _Toc385][bookmark: _Toc10674]6.6水质管护
[bookmark: _Toc151993648]6.6.1水质与水生生物指标监测
水质与水生生物指标监测是工程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水质与水生生物指标监测数据，可以了解水体的基本情况，从而建立水环境的评估与决策模型，分析和掌握污染物在水体中稀释扩散和自净化过程与平衡关系，及时调整工程建设与管理实施方案。
在工程区域内设置若干个采样点，监测的指标包括水质、底泥及生物指标三大类，具体的监测指标方法与频率见下表2。不同水环境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增减监测指标与频率。
表2 水质与水生生物指标监测方法与频率
	编号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实验方法
	监测频率

	1
	水质指标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每月一次，预期酌情增加采样频率

	2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3
	
	氨氮
	纳氏试剂比色法
	

	4
	
	COD
	分光光度法
	

	5
	
	CODMn
	分光光度法
	

	6
	底泥指标
	总氮
	半微量开氏法定氮法
	一年一次

	7
	
	总磷
	钼锑抗比色法（酸融）
	

	8
	生物指标
	沉水植物覆盖度
	
	一年四次

	9
	
	浮游植物定量
	显微镜观察
	

	10
	
	浮游植物定性
	显微镜观察
	

	11
	
	浮游动物定量
	显微镜观察
	

	12
	
	浮游动物定性
	显微镜观察
	

	13
	
	大型水生植物品种、生物量
	样方法
	

	14
	
	鱼类群落结构
	网捕法
	

	15
	
	底栖动物群落结构
	采泥器及带网夹泥器
	

	16
	
	生物多样性指数
	样方法
	

	17
	
	外来入侵种
	人工巡检
	每周一次



[bookmark: _Toc151993649]6.6.2来水水质管护
来水尽可能通过控制污染物输入、预处理等措施，减少泥沙、悬浮物质等， 以防堵塞填料等。
[bookmark: _Toc32653][bookmark: _Toc31015]6.7 不同类型生态处理工程维护管理
6.7.1 前置库、后置库和生态塘的日常运行与维护管理
a）清淤
1）定期对前后置库、生态塘进行清淤，保持水体的通畅和水质的清洁。应根据底泥淤积量，每隔2年~5年对前置库进行清淤，防止构筑物堵塞。底泥清淤应符合 GB 50707 相关要求。一般的生态塘通常由三部分构成，即拦截沉降系统、强化净化系统和导流回用系统。生态塘工程的沉降系统为主要的淤积部位，需要定期进行清淤，清淤频度为2年一次。其他净化区清淤视实际淤积情况，3~5年清淤一次。
2）清淤后的淤泥应进行分类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3）清淤作业应采取专业的设备和人员，确保清淤效果和安全。
b）维护
1）对生态塘内水生植物和鱼、螺类以及蚌等水生动物进行定期维护。主要工作为及时收集和清理水生植物和动物残体，保持生态塘良好的水环境和自然景观。
2）定期对前后置库、生态塘进行水质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处理。
3）加强前后置库、生态塘的保护宣传，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4）在前置库、后置库和生态塘系统各单元进、出水口应分别设置监测断面，定期进行采样、监测、分析。采样应按HJ493、HJ494相关要求执行。
5）水质监测指标应按照HJ2005相关要求执行，监测频率宜参照DB 11/T 1301相关要求执行。
6）水文监测应符合SL196相关要求，水文监测指标、监测频率宜参照DB11/T1301相关要求执行。
7）应定期进行前置库库区底泥厚度测量和底泥样品测试。底泥监测应符合SL219 相关要求。
8）应根据底泥淤积量，每隔2年~5年对前置库进行清淤，防止构筑物堵塞。底泥清淤应符合 GB 50707 相关要求。
9）水生植物养护部分具体见6.4水生植物管护部分。
6.6.2 生态沟渠、生态塘、生态拦截沟的日常运行与维护管理
1）保障沟渠、塘及其两侧绿化，植物、花草配置应合适；维持沟埂沟顶、护坡地和道路整洁；净水植物分类管理长势快的植物一年收割或清理不少于2次，长势慢的植物一年收割或清理不少于1次。确保净水植物不影响沟渠排水功能。
2）一般生态沟渠底淤积物超过10 cm或杂草丛生，严重影响水流的区段，要及时清淤，保证沟渠的容量和水生植物的正常生长。生态沟渠清理不要彻底，要保留部分植物和淤泥。
3）清淤时应根据沟体结构、类型、生态工程措施、附属设施等情况合理选择清淤方式；土质沟渠清淤时，应对坡体进行适当加固，防止水土流失；硬质沟渠清淤时，应保留部分水生植物和淤泥。
4）生态沟渠内的透水坝堵塞严重时，应及时进行冲洗、清除堵塞物或更换坝体填料。
5）生态沟渠内填装的填料应安全、无毒无害，根据出水水质情况应及时更换新料，废滤料应回收利用。
6）每年汛期前，应对生态拦截沟塘系统进行全面检査，保证沟塘系统排水畅通；汛期后，对易受冲刷沟段应重点检查和修复。
7）生态沟、塘植物宜在春季移栽，栽种植物后，初期应进行水位调节以促进植物存活率。
8）应根据植物的生长情况，进行缺苗补种、杂草清除、适时收割以及控制病虫害等管理，不宜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等。
9） 应及时对沟塘中的水生植物进行修剪与刈割，并对废弃物进行处置。
6.7.3 人工湿地的日常运行与维护管理
人工湿地技术依据生态学原理，人为地在有一定长宽比和底面坡度的洼地上用土壤和填料（如砾石等）混合组成填料床，使污水在床体的填料缝隙中流动或在床体表面流动，并在床体表面种植具有性能好、成活率高、抗水性强、生长周期长、美观及具有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形成一个独特的动植物生态体系。
1） 人工湿地植物初期运行维护时间应视温度和季节确定，但不应少于30d。
2）植物养护部分具体见6.4水生植物管护部分。
3）正常情况下应保持湿地池中的水位，在湿地日常运行中，建议每个月将湿地池排干一次，使湿地池处于晾干状态，使空气深入到湿地池内部，促进好氧微生物的活性，加快降解填料中沉积的有机物。同时由于系统停止进水，微生物新陈代谢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得不到持续的补充，填料中的微生物会逐渐进入内源呼吸期，消耗本身资源并逐渐老化死亡，利于湿地的长期运行，降低湿地填料发生堵塞的几率。
4）填料定期采用高压水枪进行冲洗。
5）巡查填料堵塞情况，填料堵塞严重的，宜强化预处理，控制进水中悬浮物浓度，并及时清理填料表面杂物，需局部更换填料时应上报维修。
6.7.4 生态缓冲带的日常运行与维护管理
a）一般规定
1）按照“三线一单”等管控要求，最大限度地保留生态缓冲带区域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禁止未经法定许可占用水域和建设影响河道、湖泊自然形态和生态功能的项目。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范围重叠的区域，按照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的要求与管理措施执行。
2）宜编制可业务化运行的维护管理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及具体职能部门主要职责。 
3）河湖生态缓冲带宜设立明显的边界指示标志，明确缓冲带空间保护边界。 
4）加强对破坏河湖生态缓冲带行为的监管和执法。
b）日常维护
1）垃圾和漂浮物清除：定期清理河湖生态缓冲带垃圾，防止水面有枯枝败叶和垃圾堆积，清理漂浮物，以防止水质恶化。
2）藻华应急处置：有藻华暴发风险的河湖生态缓冲带区域，宜根据藻华暴发时段合理设置打捞频次和处理措施，对岸边堆积藻华及时打捞清除。为避免藻华暴发产生的负面影响，河湖水生植物修复工作应尽量与藻华暴发期错开，为水生植物生长创造适宜条件。
3）生态修复区设施管理：生态修复区宜设立标识牌，明确区域范围、责任人和管护内容。加强日常管理，定期巡视修复区，保障各项设施的正常运行。
c）工程维护
1）基底边坡维护：定期对基底边坡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维护，确保基底稳定，防护措施和消浪设施有效。
2）水生植物管护具体见6.4水生植物管护部分。
3）水生动物管护具体见6.5水生动物管护部分
6.7.5 生态浮岛（浮床）的日常运行与维护管理
a）植物管护
水生植物生态浮岛（浮床）的养护分为生长期，旺感期，期三部分。
1） 生长期养护
根据长势施肥，富营养化的污水不需施肥，而水质一般的区域，植物叶片可能出现黄化现象，此时在叶面喷施0.2%的尿素溶液，每10天喷施1次，连续3次，促进植物生长。
2） 生长旺盛期养护
防止病虫害，注意植物的通风透气，增强植物生长势，做到花繁叶茂，有良好的景观效果。
3） 植物枯萎期养护
大部分的水生植物在冬季地上部分枯萎，通过冬季收割的方式，将枯萎的枝叶清除，避免水体的二次污染。
b）综合防治措施
1)农业防治
实行合理密植，防止夏、秋生态浮岛(浮床)植物过于拥挤，及时疏删，及时去除病叶、病株，并深埋焚毁，保持水质洁净，防止污染。
2)物理防治
适时整枝摘叶，及时清除杂草和枯枝落叶，增加通风度和除湿率，改善植株的生长空间:生长季节采用灯光诱杀、人工摘除病枝叶和人工捕杀害虫等。
4） 化学防治
当病虫害猖獗或突发时，选用化学农药作为急救手段。根据防治对象的生物学特性和为害特点，科学使用国家允许使用的农药。随着植物生长，浮岛上的植物会越来越茂盛，植物叶片有的会生蚜虫，此时采用高效低毒类杀虫剂喷施;另外植物叶片会出现细菌性或真菌性病害，采用高效、低毒、广谱性杀菌剂喷施。
5） 密度控制
繁殖快速的品种超过设计密度时，应采取种群疏删、捕捞、围护、切边、防治种籽自播等措施。水生植物在浮岛上的面积在80%以上。
6） 收割与残体清理
定期收割水生植物，避免造成水体二次污染，是生态浮岛治理富营养化水体的关键措施。收割植物在每年冬天进行1次，选择浮岛上水生植物开始枯萎时进行收割。在长江以南地区还可根据水生植物生长期的长短、旺盛程度，在夏季收割1次-2次。
6.7.6 雨水花园的日常运行与维护管理
a）基本要求
应制定雨水花园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并结合实际情况定期修订。
雨水花园及设施应由专人维护和管理，并对设施进行定期巡查，加强检修和维护，保障设施正常、安全运行。
在暴雨等灾害性气候来临之前，应进行临时性的安全检查，采取必要措施减少灾害损失；灾后要及时修复各类设施，使雨水花园恢复灾前的运行性能。
通过设立标志标牌和其它防护措施，防止非专业人员直接进入雨水花园。
建设单位可委托养护单位对雨水花园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并建立运行维护的数据档案。
b) 初期维护
雨水花园建成后，因新种植物尚未完全成活，雨水花园的运行效果不能得到完全发挥，应根据植物种类和周边环境等情况进行初期维护;初期维护时间宜为3-6个月，具体时间根据植物种类和生长情况确定。
初期维护期应定期观察植物生长情况，早季进行有规律的浇灌，雨季加强排水系统检查，并根据雨水花园蓄水、渗水、排水等工況对溢流口高度进行细微调整。
c）主体设施维护
当覆盖层采用有机覆盖物时,每年应结合有机覆盖物的分解和流失情况进行适度补充覆盖，保持铺设3-5厘米的有机覆盖物。
初建时种植土的理化性状应符合有关植物种植的土壤标准，并满足雨水渗透的要求。雨水花园运行数年后种植土层和人工填料层的理化性状会发生改变，不能满足渗透要求，需要进行土壤改良和更换填料。应在每年的开春季节或植物生长茂盛时检测1次种植土的pH，当检测数值不在植物生长需要的范围(4.5-9)内时，应对土壤的 pH 进行及时调整
进水口被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时，应及时补置碎石缓冲带或采取其他防冲刷措
施。
当杂物或垃圾影响景观、阻碍雨水入渗时，需要及时清理垃圾和杂物;维护周期一般为一年两次，或者在大暴雨结束后24小时内进行。
如雨水花园的排空时间大于72小时，种植土层、填料层或排水盲管可能堵塞。首先应检查覆盖层下的种植土和填料是否板结，如板结应进行松土;其次检查排水盲管是否堵塞，如堵塞应通过高压冲洗或负压抽吸等方法对管道进行疏通。
d）植物维护
根据《园林绿地养护技术》和雨水花园的设计目标进行养护，严控植物的高度、疏密度，保持适宜的根冠比和水分平衡。
定期检查植被生长状况，对生长过快的植物进行适当修剪，去除影响景观效果的杂草;因缺肥导致生长不佳的植物，可适当追施肥料。冬季尽量保留植物枯死的地上组织，为本地野生物种提供食物和庇护场所;春季发芽前及时收割枯死的植物枝叶，并对部分植物进行更新和分栽移植。
根据每种植物的生长特性进行针对性养护，加强病虫害观测，控制突发性病虫害发生，及时防治主要病虫害，更换有病虫害的植株。一般情况下，不建议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
一个生长周期后，要对雨水花园内植物的长势进行跟踪调查，分析各品种的适应性，及时更换适应性不佳的植物品种。
e）应急维护
雨后雨水花园积水时间超过 24小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通过调节溢流口高度，降低蓄水深度
如突发径流污染进入雨水花园，应及时采取措施，加强跟踪监测，加强源头控制，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植物突然出现非正常萎蔫或死亡，应及时查明原因，并对植物的品种、栽植位置或管理方法进行调整。雨水花园维护频次如表3所示
表3 雨水花园维护频次表
	维护项目
	维护频次
	备注

	初期维护
	2次/年，具体时间根据植物种
类和生长情况确定。
	/

	有机覆盖物与填料层
	2次/年(雨季之前和期中)
	1次/年土壤pH检测

	渗透设施维护
	1次/年，或者在大暴雨结束后
24小时内进行
	包括消能设施、溢流设施等杂
物清理排除、渗漏检查

	植物维护
	常年维护
	/

	应急维护
	突发情况发生时
	积水超过24小时、突发径流污
染、植物死亡等



[bookmark: _Toc27218][bookmark: _Toc2176][bookmark: _Toc2179][bookmark: _Toc151993650][bookmark: _Toc13778]6.8 安全生产
6.8.1 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的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及配套设施等的安装、使用、检修、检测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6.8.2 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的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及配套设施等的防火应严格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等相关规范执行。
6.8.3 消防器材的设置应符合消防部门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并按相关规定的要求定期检查、更新，保持完好有效。
6.8.4 水较深的区域应设置防护栏、标识牌等，禁止行人下水游泳或长时间逗留。雷雨天气，操作人员在室外巡视或操作时应注意防雷电。冰雪天气，应及时清除走道上的积水或冰雪，操作人员巡视或操作时，应注意防滑。

[bookmark: _Toc151993651][bookmark: _Toc4650][bookmark: _Toc13][bookmark: _Toc4949][bookmark: _Toc11456]6.9 应急管理
6.9.1 运营维护单位应按照《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令第708号）的有关规定编制应急预案。
6.9.2 进水水质突发恶化时，应立即停止进水，经检测水质达到进水水质标准方可进水。 
6.9.3  出水水质恶化时，应对生态处理工程的进水及各处理单元的水质进行检测，分析水质恶化原因，通过调节进出水水量、延长水力停留时间等措施，确保出水水质达标。
6.9.4 强降雨及强泄洪后，应控制进水水量，及时打开旁通或排空管道排涝，使人工湿地系统水力负荷满足设计要求。
6.9.5 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出现福寿螺时，优先采取人工打捞、水位控制等方式去除；效果不理想时，可考虑使用低残留药剂。
6.9.6 关于安全生产的应急问题，按相关安全规范执行。
[bookmark: _Toc3725][bookmark: _Toc15369][bookmark: _Toc3177][bookmark: _Toc2900]6.10 监测与记录
6.10.1 水质监测
6.10.1.1 应监测和分析生态处理工程进出水的水量与水质，包括流量、水位、水温、溶解氧、pH 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和总磷等，以评价湿地水质净化效果；对于盐湖、滨海区域，宜补充监测进出水的全盐量。
6.10.1.2 具有在线监测设备的应每日记录监测数据。委托有资质单位监测的，每月监测次数 不少于2次，监测报告存档备案。
6.10.1.3 生态处理工程进出水水质波动或恶化时，应对生态处理工程各运行单元开展水质监测分析，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监测指标、监测点位和监测频率。
6.10.1.4 应根据水质指标的监测和分析，及时调整生态处理工程运行方式及管理措施。
6.10.1.5 生态处理工程运行维护监测指标、方式、点位及频率见表4。
表 4 生态处理工程运行维护监测指标、方式、点位及频率参照表
	监测指标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频率

	流量
	在线监测
	生态处理工程进水、出水
	
每日

	水位
	水位标尺
	生态处理工程各单元
	

	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
量、化学需氧量、高锰
酸盐指数、氨氮、总
氮、总磷
	
在线监测、委托监测
	
生态处理工程各单元的进水、出水
	
在线监测每日监
测、委托监测每月
不少于两次

	水温、溶解氧、pH值
	便携式检测仪
	生态处理工程各单元
	每日


T/CSES XXXX—XXXX
T/CSES 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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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1993654]6.10.2 运行记录及报表
6.10.2.1 每日填写生产运行记录，并满足以下要求：
a) 生产运行记录应如实反映生态处理工程设备、设施、工艺及生产运行情况；
b) 生产运行记录应真实、准确、字迹清晰且用碳素墨水笔填写，并由责任人签字；
c) 生产运行记录应由相关人员审核无误并签名确认后按月归档。
6.10.2.2 生态处理工程运行维护宜执行计划报表、统计报表和分析报告制度，并满足以下要求：
a) 计划报表应根据生态处理工程正常运行的需要，全面反映进出水水量与水质、植物维护、能源材料消耗量、维护维修项目和资金预算等运营指标；
b) 统计报表应依据生产运行及维护、维修记录，全面反映生态处理工程运行情况；
c) 分析报告应包含生产运营计划执行情况、安全生产、设施和设备大修及更新、财务年度预算和决算等；
d) 计划报表、统计报表和分析报告宜按月、年完成。
6.10.2.3 运行管理中宜建立健全电气、仪表和机械设备的台帐。维护、维修记录应包括电气、仪表、机械设备累计运行台时、维修及保养记录等内容。
[bookmark: _Toc20847][bookmark: _Toc151993655][bookmark: _Toc23076]6.10.2.4 生态处理工程运行维护应执行交接班制度，交接班双方必须对规定内容逐项交接，双方均确认无误后方可签字。交班人员应做好巡视维护、工艺及机组运行、责任区卫生及随班各种工具使用情况等记录。接班人员应对交班情况做接班意见记录。如遇异常，应在交接班记录中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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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414][bookmark: _Toc19414]附件1 常见问题清单及建议措施
生态处理工程常见问题及建议措施清单见表5。
表 5 生态处理工程运行维护主要问题及建议措施清单表
	序号
	分类
	主要问题
	建议措施

	
1
	

水质
变化
	
进出水水质恶化
	a) 当进水水质突发恶化时，应立即停止进水，经检测水质达到进 水水质标准方可进水。
b) 当出水水质恶化时，对湿地进水及各处理单元的水质进行检测，分析水质恶化原因，当进水水体中含有毒有害物质，或水质严重超标，停止进水，将水引流至调节池，经过初步预处理后，再进入生态处理工程区域；当进水水质短期污染超标，通过降低调节进出水水量、延长水力停留时间，确保出水水质达标。

	2
	
	局部恶臭
	查找臭味来源，及时清理腐败植物残体、垃圾等。若局部水体黑臭，使用围隔围堵、抽水。

	
3
	






生态处理工程淤积漫流
	表面流人工湿地淤积
	察看人工湿地缓流、淤积的位置，分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a) 减小进水水力负荷，查验进出水节点是否淤堵，及时清除淤堵 杂物；
b) 如建有生态滞留塘或生态砾石床，需定期清淤；
c) 必要时应对表面流人工湿地进行清淤。

	4
	
	


潜流人工湿地漫流
	a) 当潜流人工湿地出现漫流且面积比不超过10%时，应调整湿地的运行方式，加大进水流量，分区间歇排空，干湿交替运行；
b) 当漫流面积比超过10%但未超过30%时，应监测湿地堵塞情况，翻松堵塞区域的填料层，清理填料附着物后复原；
c) 当漫流面积比超过30%、出现严重堵塞时，需换填堵塞区域填料；换填填料前，应排空堵塞单元格，换填填料应与原填料级配相同；施工中宜采用人工挖掘，转运时宜采用轻型转运机械(满负荷小于1吨) ，被更换的填料优先考虑资源回收公司处置或按照一般固废处理。

	5
	
	生态塘淤积
	取样查看进水水质悬浮物情况，酌情增加生态塘各区域清淤频率；

	6
	
	生态沟渠淤积
	a） 观察生态沟渠过水情况，及时收割影响过水位置挺水植物；
b)当砾石床进出水水位差超过设计值30 cm，应清洗砾石床，清洗前应降低砾石床进出水水位。可选用高压水枪冲洗，若冲洗效果不佳时，应翻洗砾石床，翻洗水回流至湿地预处理系统处理。翻洗后应及时修整砾石床，维持砾石床原有结构，保证砾石床正常运行。

	7
	水生植物
	病虫害
	依照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应优先采用物理、生物方法防治 病虫害，尽量少用化学农药。

	8
	
	倒伏
	扶正倒伏水生植物，如水生植物倒伏严重应及时进行收割。

	9
	
	长势较差
	可适当控制水位至人工湿地填料表层以上10 cm ~20 cm，保持水位 直至植物良性生长。

	10
	
	入侵种
	采用人工处理或针对性用药，对生物毁灭性清除

	11
	水生动物
	病害或死亡
	分析水生动物病害或死亡原因，及时采取针对性用药、补氧、停止进水等措施，控制水生动物伤亡程度

	12
	
	入侵种
	采用人工处理或针对性用药，对入侵生物（如福寿螺）毁灭性清除

	13
	
	结构失衡
	a） 水生动物数量过多，造成出水水质变差或沉水植物异常缺失时，及时捕捞，捕获的水生动物可进行售卖；
b） 水生动物数量过少，沉水植物挂脏严重时，根据生物量调研情况，选择合适温度进行适量投放；
c） 采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为主的无公害防治法，少用农药等化学药剂，避免使用菊酯类等对鱼虾敏感的农药。 




表6  常见水生植物种植适宜密度及深度表
	植物类型
	植物名称
	适宜水深范围/cm
	初始种植密度/m2

	挺水或湿生
	美人蕉
	0-20
	10-15 株

	挺水或湿生
	鸢尾
	0-35
	20-30 芽

	挺水或湿生
	菖蒲
	0-35
	35-50 芽

	挺水或湿生
	香蒲
	0-35
	10-15 株

	挺水或湿生
	千屈菜
	0-35
	10-15 株

	挺水或湿生
	风车草
	0-30
	40-50 株

	挺水或湿生
	水芋、野芋
	0-20
	10-15 株

	挺水或湿生
	芦苇、花叶芦苇
	0-40
	20-30 株

	挺水或湿生
	芦竹、花叶芦竹
	0-30
	20-30 株

	挺水
	荷花
	10-100
	1-2 支

	挺水
	茭白
	0-35
	10-15 株

	挺水
	再力花
	0-50
	30-40 株

	挺水
	梭鱼草
	0-30
	15-20 芽

	挺水
	纸莎草
	0-30
	40-50 芽

	挺水
	水葱
	0-40
	40-50 芽

	挺水
	慈姑
	0-30
	10-15 株

	湿生
	海芋
	0-10
	2-3 株

	湿生
	欧洲芦苇
	0-100
	30-50 单株

	湿生
	三白草
	0-20
	10-20 株

	浮叶
	睡莲
	20-100
	3-4 头

	浮叶
	萍蓬草
	20-100
	3-4 头

	浮叶
	荇菜
	20-100
	15-25 芽

	浮叶
	莼菜
	20-100
	15-25 芽

	浮叶
	水鳖
	5-无限
	10-20 单株

	浮叶
	菱角
	5-无限
	8-10 株

	浮叶
	粉绿狐尾藻
	5-无限
	15-20 株

	浮叶
	空心菜
	5-无限
	15-20 株

	沉水
	金鱼藻
	30-200
	30-40 芽

	沉水
	苦草
	30-150
	15-25 株

	沉水
	眼子菜
	30-200
	30-40 芽

	沉水
	黑藻
	30-200
	30-40 芽

	沉水
	伊乐藻
	30-150
	30-40 芽

	沉水
	狐尾藻
	30-200
	30-40 芽










表7 生态处理工程运行维护日工作记录表
	日期：
	
	编制人：
	
	
	

	天气
	
	风向/风力
	
	是否降雨
	

	指标
	流量
/(m³/s)
	水温
	溶解氧/(mg/L)
	pH
	备注

	进水
	
	
	
	
	

	出水
	
	
	
	
	

	日常工作情况记录
	（植物维管、填料管护等）

	生态治理工程生产运行情况
	（生态治理工程设备、设施、工艺及生产运行情况）

	附属设备设施运维情况
	（栏杆、标志牌、警示牌等附属设备设施）

	突发情况及应对措施
	（水质异常、藻类水华、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

	记录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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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生态处理工程运行维护年工作清单表
	序号
	工作内容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水面保洁
	
	
	
	
	
	
	
	
	
	
	
	

	2
	设备保养维护
	
	
	
	
	
	
	
	
	
	
	
	

	3
	填料冲洗/更换
	
	
	
	
	
	
	
	
	
	
	
	

	4
	水生植物运维
	
	
	
	
	
	
	
	
	
	
	
	

	5
	水生动物运维
	
	
	
	
	
	
	
	
	
	
	
	

	6
	水绵及刚毛藻防控
	
	
	
	
	
	
	
	
	
	
	
	

	7
	水质检测
	
	
	
	
	
	
	
	
	
	
	
	

	8
	生物检测
	
	
	
	
	
	
	
	
	
	
	
	

	9
	底泥检测
	
	
	
	
	
	
	
	
	
	
	
	

	10
	运维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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